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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通讯会议审议

通过

，

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星期一

）

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

召开地点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

３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４

、

召集人

：

董事会

。

５

、

主持人

：

董事长华志忠先生

。

６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

）》

及

《

公

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会议的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５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３５

，

１８８

，

８６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２０．７２５６％

。

２

、

现场会议出席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１

人

，

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３４

，

０６２

，

４６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２０．６５５９ ％

。

３

、

参加网络投票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４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２６

，

４００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６９６％

。

４

、

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

）

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股东

）

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４

人

，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１

，

１２６

，

４００

股

，

占本

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６９６％

。

５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

６

、

见证律师出席情况

泰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

审计

《

关于选举张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３４

，

２７６

，

１６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２７７％

；

反对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０％

；

弃权

３７

，

７０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１２％

。

其中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

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１３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８．９７１９％

；

反对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７．６８１１％

；

弃权

３７

，

７０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３４６９％

。

表决结果

：

通过

２

、

审议关于

《

关于津滨公司下属控股公司津滨时代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贷款

４．５

亿元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３３４

，

２７６

，

１６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９９．７２７７％

；

反对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２６１０％

；

弃权

３７

，

７０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１１２％

。

其中中小投资者

（

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

东

）

表决情况

：

同意

２１３

，

７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８．９７１９％

；

反对

８７５

，

０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７７．６８１１％

；

弃权

３７

，

７００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３．３４６９％

。

表决结果

：

通过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李清

、

杨新晶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

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

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律师出具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000897� �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2015-44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本公司或津滨发展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在公司

６

层会议室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

会议应到董

事

１０

名

，

１０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

公司监事

、

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华志忠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通过了以

下决议

：

一

、

以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张明先生为津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二

、

以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

三

、

以

１０

票同意

，

０

票弃权

，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

关于津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

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粤阳公司的

２％

股权的议案

》。

同意深圳津滨津鹏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粤阳公司的

２％

股权

。（

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刊登的

《

关于津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粤阳

公司的

２％

股权的公告

》。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000897� � �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公告编号:2015-45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

的粤阳公司的 2%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

交易概述

１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

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津鹏公司

”）

为了充分调动粤阳公司股东管理积极性

，

并

提高公司管理效率

，

根据双方股东协商

，

津滨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粤阳公司的

２％

股权

，

另一方股东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同意受

让该股权

。

此次交易的总价款人民币

８

，

５７１

，

３６０

元

。

２

、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详细情况见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转让其持有的粤阳公司的

２％

股权的公告

》。

３

、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转让协议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签署

，

此项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

本次股权转让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也不构成

《

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

二

、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１

）

公司名称

：

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

２

）

企业性质

：

私营

（

３

）

注册地

：

深圳市

（

４

）

法定代表人

：

黄辉明

（

５

）

主要办公地点

：

深圳市罗湖区桃园路

３

号

３

层

（

６

）

注册资本

：

１００００

万元

（

７

）

营业执照号码

：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３９８１２２

（

８

）

主营业务

：

仓储设施的开发建设

，

商品

、

物资存储

，

房地 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

，

交

通器材

，

电工器材等

２

、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

不存在关系

，

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名称

：

津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粤阳

公司的

２％

股权

。

２

、

粤阳房地产公司股东情况

：

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甲方

”）

持有目

标公司

５１％

股权

；

深圳市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乙方

”）

持有目标公司

４９％

股权

。

公司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

：

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时间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住所

：

惠阳区淡水白云路与东华大道交汇处

（

世贸广场

）

１

号

２００４

号

法定代表人

：

华志忠

注册资本

：

２０

，

４０８

万元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物业管理及租赁

；

室内建筑装饰工程

；

园林绿化工程

；

销售

；

建筑装饰材料

。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的瑞华审字

【

２０１４

】

４８０３００３６

号审计报

告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粤阳房地产公司资产总 额

４８９

，

９７４

，

９６８．３３

元

，

净资产

２５７

，

０５５

，

７３６．２６

元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资产总额

４７４

，

７９０

，

８２５．７３

元

，

负债

２１８

，

５６４

，

２６６．６５

元

，

净资产

２５６

，

２２６

，

５５９．０８

元

。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４

）

第

３－０１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

，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

评估后粤阳房地产公司资产总 额

６４

，

１０５．１４

万元

，

负债

２１

，

８５６．４３

万

元

，

净资产

４２

，

２４８．７２

万元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被评估单位

：

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ⅹ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４７

，

３８３．８３ ６４

，

０３６．６０ １６

，

６５２．７７ ３５．１４

２

非流动资产

９５．２５ ６８．５４ －２６．７１ －２８．０４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

５

长期应收款

－ － － －

６

长期股权投资

－ － － －

７

投资性房地产

－ － － －

８

固定资产

５８．１１ ６４．６６ ６．５５ １１．２７

９

在建工程

－ － － －

１０

工程物资

－ － － －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 － － －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

１３

油气资产

－ － － －

１４

无形资产

２．７１ ３．８９ １．１８ ４３．５４

１５

其中：土地使用权

－ － － －

１６

开发支出

－ － － －

１７

商誉

－ － － －

１８

长期待摊费用

－ － － －

１９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３４．４３ － －３４．４３ －１００．００

２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

２１

资产合计

４７

，

４７９．０８ ６４

，

１０５．１４ １６

，

６２６．０６ ３５．０２

２２

流动负债

１６

，

９２８．４３ １６

，

９２８．４３ － －

２３

非流动负债

４

，

９２８．００ ４

，

９２８．００ － －

２４

负债合计

２１

，

８５６．４３ ２１

，

８５６．４３ － －

２５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２５

，

６２２．６６ ４２

，

２４８．７２ １６

，

６２６．０６ ６４．８９

四

、

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１

、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

，

依据评估报告

，

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８

，

５７１

，

３６０

元

，

折合每

股

２．１

元

。

２

、

协议主要条款

：

（

１

）

转让标的

：

本协议转让标为津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津滨津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有的粤阳公司的

２％

股权和该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益和负债

。

（

２

）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双方同意

，

本协议项下股权转让价款按如下方式支付

：

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十个工作日内

，

乙方已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甲方

８

，

５７１

，

３６０

元股权转让款

。

五

、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影响

本公司转让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股权

，

转让价款与对应股权投资成本

差额

２９４．７７

万元形成当期投资收益

，

同时根据会计准则规定

，

按照丧失控制权之日剩余

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差额

６６０６．６４

万元确认投资收益

，

共计增加

２０１４

年度净利润

６９０１．４１

万元

。

六

、

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该交易标的产权清晰

，

不存在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不涉及诉讼

、

仲裁事项或查

封

、

冻结等司法措施

，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

目前股权转让涉及的后续事宜已全部完成

，

股权转让款也已全额收到

。

七

、

备查文件

１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２

、《

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

》；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694� � � �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2015-028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大商集团

”）

的

通知

，

大商集团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

，

近期增持了公司股份

。

１

、

增持情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大商集团增持公司股份

４

，

５１３

，

２５０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１．５４％

。

本次增持前

，

大商集团间接或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２６

，

９７７

，

６３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９．１８％

；

本次增持后

，

大商集团间接或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

３１

，

４９０

，

８８３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０．７２％

。

２

、

后续计划

大商集团为了履行维护稳定资本市场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义务

，

促进资本市场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

，

将根据市场波动情况

，

择机增持大商股份股票

，

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披露

。

公司将持续关注大商集团增持股份的有关情况

，

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特此公告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694�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2015-029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公司应参加会议董事

１３

人

，

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

１３

人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及决议的事项合法有效

。

经

与会董事认真研究

，

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一

、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莱卡门

”）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加

入公司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５％

，

自然人刘宇芳持股

４０％

，

林祥伟持股

５％

，

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

莱卡门是国内最早代理阿玛尼品牌的公司

。

多年以来

，

公司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

天然的地利优势

，

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具专业水平的国际奢侈品销售管理公司以及

东部最大的顶级奢侈品代理商

。

莱卡门向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申请人民币

４２０００

万元借

款系拓展经营业务所需

，

因此公司决定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的

４２０００

万元

借款提供担保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

定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行为

。

由于该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公司本次对外

担保事项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第一项议案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星期四

）

在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１

号公司总部

１１

楼会

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

，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具体事项详见

《

大商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

—

０３１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１３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694� � �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编号:临 2015-030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

：

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以下简称

“

莱卡门

”。

●

公司拟于近期为莱卡门向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申请的合计

４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借款

提供担保

，

需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

本次担保数量

：

４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

７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

本次担保未有反担保

。

●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包含本次担保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

１０．７２

亿

元人民币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０

。

一

、

公司拟于近期进行的对外担保事项概述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

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３

名

，

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１３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

，

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莱卡门向中国银行大连西岗支行申请人民币

４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莱卡门向银行申请上述借款系正常经营发展所需

，

因此公司决定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

由于莱卡门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

根据

《

公司章程

》

等的规定

，

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

需由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二

、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

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

住 所

：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５５

号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

张尧志

注 册 资 本

：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 营 范 围

：

服装

、

鞋帽

、

针纺织品

、

日用百货

、

工艺品

（

不含金饰品

）

的销售

＊＊＊

莱卡门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５

年加入公司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５％

，

自然

人刘宇芳持股

４０％

，

林祥伟持股

５％

，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莱卡门是国内最早代理阿玛尼品

牌的公司

。

多年以来

，

公司凭借着自身的实力和天然的地利优势

，

已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

具专业水平的国际奢侈品销售管理公司以及东部最大的顶级奢侈品代理商

。

主要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莱卡门资产总额为

５６５２６．８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５０９４６．１

万元

，

净资产

５５８０．６

万元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莱卡门资产总额为

８２９１６．７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６７４９８．５

万元

，

净资产

１５４１８．２

万元

，

资产负债率为

８１．４１％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本次拟对外担保协议的相关事项

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莱卡门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

授权经营管理层与银行

签订

（

或逐笔签订

）

具体贷款及担保协议

。

四

、

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１

、

公司董事会认为

：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是在对该子公司的盈利能力

、

偿债能力

和风险等各方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

，

经过谨慎研究后作出的决定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

等相关规定

。

２

、

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合计

４２０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的

事项未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公司的审议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

，

没有损害中

小股东的利益

，

一致同意本次对外担保行为

。

五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

，

包含本次担保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

１０．７２

亿元人民币

，

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１０．７２

亿元人民币

，

未有逾期对外担保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３

、

大连莱卡门服装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报表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财务报表

；

４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特此公告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694� � � �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31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９

点

０

分

召开地点

：

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１

号公司十一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投票时间为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时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２９

，

临

２０１５－０３０

）。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

（

二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

三

）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

表决

，

现将网络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

１

、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

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

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

投票表决

。

２

、

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

，

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

能

，

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

第一步

：

访问中国结算网站

（

网址同上

），

点击右上角

“

注册

”，

填写姓名

／

名称

、

身份证件号

码

、

深市证券账户号码

、

手机号码等信息

，

并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

；

提交并注册成

功后

，

投资者填注的手机号将收到一个

８

位数字校验号码

；

第二步

：

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

（

如交易软件

、

电话委托交易系统

等

）

以买入证券的方式

，

输入证券代码

（

３６９９９１

，

简称

“

中登认证

”）、

购买价格

（

密码激活为

１．００

元

）、

委托数量

（

短信收到的

８

位校验号码

），

提交报盘指令

；

第三步

：

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

，

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置的证券账户号

／

网络

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

，

并可将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

“

一码通

”

账户下

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进行网上关联

，

开通该

“

一码通

”

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

功能

。

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

，

也可选择至其托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

身份证明文件

，

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

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

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

网络服务功能

。

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

。

详细

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ｌｅａｒ．ｃｎ

），

点击

“

投资者服务专区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

业

务办理

－

投资者业务办理

”

查询

，

或拨打热线电话

４００８０５８０５８

了解更多内容

。

３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６９４

大商股份

２０１５／９／１７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

（

１

人

）

或其委托代理人

（

１

人

）

可到公司证券部现场

登记

，

也可以传真方式登记

。

传真以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６

时前公司收到为准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８

日至

９

月

２３

日

（

非工作日除外

），

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办法

：

（

１

）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

法定代表人出席

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

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

股凭证

；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出

具的授权委托书

（

见附件

）。

（

２

）

个人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

；

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件和个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

４

、

参会规定

：

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须在登记时间内登记

，

于会议开始前

３０

分钟持上述证

明文件原件入场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２

、

联系地址

：

大连市中山区青三街

１

号公司证券部

３

、

联系电话

：

０４１１－８３８８０４８５

４

、

传真号码

：

０４１１－８３８８０７９８

特此公告

。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联系方式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证券代码：600653� �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5-50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于公司与合作伙伴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事宜

，

公司将与原合作方中国金融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就原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签署

《

解除协

议

》，

并与新合资方

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合

资设立陆金申华融资租赁

（

上海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

一

、

交易概述

1

、

公司曾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发布公告

，

拟与中国金融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简称

"

中

国金融国际

"

）、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简称

"

陆家嘴信托

"

）

签署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

章程

》，

在上海自贸区内合资设立申华金发融资租赁

（

上海

）

有限公司

（

详见

2015-17

号临

时公告

）。

现鉴于公司将与中国金融国际

、

陆家嘴信托就原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签署

《

解除协议

》，

同时

，

公司拟与新合资方

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

简称

"SHK

Venture Capital"

）、

陆家嘴信托签署新的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新合同内除合资方发

生变更

，

其他要件均不发生变更

。

2015

年

9

月

7

日

,

公司签署了原合同的

《

解除协议

》，

并与

SHK Venture Capital

、

陆家

嘴信托签署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在上海自贸区内合资设立陆金申华融资租赁

（

上

海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简称

"

合资公司

"

），

该公司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

其中申华控股

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900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比例

45%

，

SHK Venture Capital

以跨境人民币

现汇出资

600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比例

30%

，

陆家嘴信托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5000

万元

，

占

合资公司比例

25%

。

2

、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

出席董事

11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11

名

。

公司监事

、

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

程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

，

审议并全票

通过了上述合资方变更事项

，

批准公司就原合同签署

《

解除协议

》

并与变更后的合资方重

新签署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

《

解除协议

》、

新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文件并具体实施

。

3

、

本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根据

《

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无

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

、

合资方的基本情况

投资方一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企业住所

：

上海市宁波路

1

号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1,746,380,317

元

法定代表人

：

祁玉民

经营范围

：

实业投资

、

兴办各类经济实体

、

国内商业

（

除专项审批规定

）、

附设各类分

支机构

、

中华品牌

、

金杯品牌汽车销售

、

汽车配件销售

，

项目投资

，

投资控股

，

资产重组

，

收

购兼并及相关业务咨询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审批或许可经营的凭审批件和许可证经营

）。

财务情况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申华控股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803,564.88

万

元

，

净资产为

187,396.39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629,964.67

万元

，

净利润为

-19,894.99

万元

。

投资方二

：

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

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

，

主要业务为

投资控股

，

是香港上市公司新鸿基有限公司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

。

新鸿基有限公司

，

港交

所股份代码

：

00086

，

是一家专注于大中华地区的金融服务机构

。

新鸿基现主要营运结构

性融资和私人财务业务

，

分行及办事处网络遍布香港及中国内地超过

200

个地点

。

此外

，

新鸿基仍于其源远流长的香港财富管理及经济业务持有相当的战略性投资

。

投资方三

：

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控股

）

企业住所

：

青岛市崂山区梅岭路

29

号综合办公楼

1

号

818

室

法定代表人

：

常宏

经营范围

：

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

：

资金信托

；

动产信托

；

不动产信托

；

有价证券信托

；

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

；

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

、

并购及项目融资

、

公司理财

、

财务顾问等业务

；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

；

办理居间

、

咨询

、

资信调查等业务

；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

；

以

存放同业

、

拆放同业

、

贷款

、

租赁

、

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

从事同业拆借

；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银监会批复 有效期限以许

可证为准

）

财务情况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陆家嘴信托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377,903.64

万元

，

净资产为

343,101.01

万元

，

营业收入为

70,689.21

万元

，

净利润为

35,795.30

万元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陆金申华融资租赁

（

上海

）

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

公司名称为准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2

亿元整

经营范围

：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境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

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

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为准

）

股权情况

：

申华控股

、

SHK Venture Capital

、

陆家嘴信托分别持有其

45%

、

30%

、

25%

股权

。

四

、

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1

、

申华控股

、

中国金融国际

、

陆家嘴信托于

2015

年

4

月

7

日签署的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终止

，

三方将不再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

，

原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对三方均不再具有约束力

。

2

、

三方在此确认各方对原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及其解除不存在任何纠纷及潜

在纠纷

。

任何一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及方式依据原

《

合资协议

》

及

《

公司章程

》

向其他各方

主张任何权益或提起任何请求权

（

包括但不限于请求履约

、

追究违约责任等

）。

五

、

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1

、

合资方式

：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

亿元

，

其中申华控股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900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比例

45%

，

SHK Venture Capital

以跨境人民币现汇出资

6000

万

元

，

占合资公司比例

30%

，

陆家嘴信托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5000

万元

，

占合资公司比例

25%

。

2

、

生效条件

：

协议自申华控股

、

SHK Venture Capital

、

陆家嘴信托三方授权代表正式

签署后

，

提交各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或其他权利机构审议通过

，

并经审批机构签发批准

证书之日起生效

。

六

、

合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两家拥有相当资产实力及运营经验的合作方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

，

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

是公司为了更好地利用上海自贸区融资渠道多

、

成本低

、

设立审批

快

、

后续政策创新多等政策优势

，

专业发展汽车租赁

、

汽车销售等汽车消费领域的融资租

赁业务

，

积极引进海外融资

，

优化实体产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

提高资金流动性

，

增强公司

核心竞争力

，

为合作各方带来满意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

特此公告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8日

证券代码:600757� � � �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2015-050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一

、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

３．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７５７

长江传媒

２０１５／９／７

二

、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因工作安排需要

，

经公司慎重研究

，

决定将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由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１

日延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召开

，

股东大会原定股权登记日不变

。

此次股东大会的延期召

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三

、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１．

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

、

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２．

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３．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刊登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５－０４７

）。

四

、

其他事项

无

五

、

上网公告附件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3566� � � � �证券简称:普莱柯 公告编号:临 2015-� 031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

：

无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７

日

（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

１５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

三

）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６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１１９

，

１５６

，

２６６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４．４７％

（

四

）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主持情况等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公司董事长张许科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并鉴证

。

本次会议

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

五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５

人

，

曹阳

、

张立艳

、

刘剑文

、

康相涛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

；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３

人

；

３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

：

关于修订

《

投资

、

担保

、

借贷制度

》

的议案

审议结果

：

通过

表决情况

：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含恢复表决权优先

股）

１１９

，

１４８

，

１６６ ９９．９９ ８１００ ０．０１ ０ ０

（

二

）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共计审议

１

项议案

，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

，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

三

、

律师鉴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

：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

：

黄侦武

、

王瑞杰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

公司二〇一五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

、

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程序

、

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9月 7日

证券代码:600133� � �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5-067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讼结果情况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本次诉讼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

诉讼公告

》（

临

2015-021

）。

二

、

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1

、

2015

年

4

月

，

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

要求

对本案被告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阳光凯迪

"

）

人民币

4,275.01

万元范围内的银行存款及相应价值财产采取查封

、

冻结

、

扣押的保全措施

，

获湖北

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支持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

《

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临

2015-024

）。

2

、

2015

年

6

月

，

公司收到阳光凯迪欠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6,865,000

元

，

以及一半诉讼保全费

130,512.75

元

。

随后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出撤回起诉的申请

。

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7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发布的

《

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

临

2015-044

）。

三

、

本次诉讼的裁定情况

近日

，

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

2015

）

鄂武汉中民商

初字第

00404

号

，

准许公司撤回起诉

。

四

、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上述应收账款已经收回

，

公司已冲回前期对该笔应收

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368.65

万元

，

因此公司本年利润总额将增加

368.65

万元

，

并

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半年度审计确认

。

特此公告

。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九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869� � � � � �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5-097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

《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

以下简称

“

会议资料

”）。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

，

会议资料的

“

会议议程

”

中披露的会议

召开时间出现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更正前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更正后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

，

原披露文件其他内容不变

，

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表示歉

意

。

特此公告

。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566�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 2015-069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6

月

5

日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修正案

）》（

以下简称

"

员工持股计

划

"

）

等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

、

2015

年

6

月

6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相关文件及公告

）。

根据

《

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员

工持股计划信息披露工作指引

》

要求

，

现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

截至

2015

年

9

月

2

日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11,910,323

股

，

成交金额为

191,792,368.98

元

，

成交均价

约为人民币

16.10

元

/

股

。

根据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

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将于股东大会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

6

个月内

，

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

式完成标的股票的购买

。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

并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九月七日


